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易字第738號

公  訴  人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哲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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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114年度調偵字第31

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李哲源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

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李哲源與游哲凱均在花蓮縣○○鄉○○村○○000號台灣水

泥股份有限公司和平廠任職，為同事關係。兩人於民國113

年（起訴書誤載為114年）1月12日22時許，相互持風槍噴射

對方身體部位取樂嬉鬧。期間，李哲源因遭游哲凱先以風槍

伸入褲內噴氣而心生不滿，雖預見以風槍隔著衣物往人體後

方下體如肛門等脆弱部位抵住噴氣，極有可能致人受傷，竟

基於傷害之不確定故意，自游哲凱手中取回風槍後，以風槍

自游哲凱身後，隔著游哲凱所穿著之褲子，抵住游哲凱下體

肛門位置噴氣，致游哲凱受有乙狀結腸氣壓傷併穿孔、腹膜

炎、左側輸尿管損傷等之傷害。

二、案經游哲凱訴由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報告臺灣花蓮地方檢

察署陳請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核轉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本判決所引用被告李哲源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業經檢

察官、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均表示同意有證據能力或沒有意

見，且迄至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就證據能力聲明異議，

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或不當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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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認均有證據能力。其餘認定本

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均有關聯性，且查無違反

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

釋，亦具有證據能力。

二、前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白承認，核與證人

即告訴人游哲凱於警詢、偵查時證述之情節相符，復有醫療

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東博愛醫院（下稱羅東博愛醫院）11

4年3月19日羅博醫診字第1140300101號函及所附醫師說明

表、病歷、急診病歷、急診醫囑單、急診護理評估表、門診

醫令單、護理紀錄等資料、羅東博愛醫院診斷證明書、出院

病歷摘要、告訴人傷勢照片、LINE對話紀錄擷取照片等件在

卷可稽，足認被告上開自白與事實相符。本案事證明確，被

告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與告訴人為同事關

係，並無嫌隙，僅因嬉鬧後心生不滿，即持風槍以事實欄

所載之方式，抵住告訴人下體肛門位置噴氣，致告訴人受

有前述傷勢，對告訴人之身體、精神造成之損害非輕，應

予非難；又考量被告犯後坦認犯行，迄未能與告訴人達成

和解或賠償，兼衡被告之素行（見法院前案紀錄表）、犯

罪之動機、犯罪時所受之刺激、手段、情節、告訴人受害

之程度，及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

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

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筱文提起公訴，檢察官彭鈺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李宛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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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何威伸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

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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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易字第738號
公  訴  人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哲源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114年度調偵字第31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李哲源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李哲源與游哲凱均在花蓮縣○○鄉○○村○○000號台灣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和平廠任職，為同事關係。兩人於民國113年（起訴書誤載為114年）1月12日22時許，相互持風槍噴射對方身體部位取樂嬉鬧。期間，李哲源因遭游哲凱先以風槍伸入褲內噴氣而心生不滿，雖預見以風槍隔著衣物往人體後方下體如肛門等脆弱部位抵住噴氣，極有可能致人受傷，竟基於傷害之不確定故意，自游哲凱手中取回風槍後，以風槍自游哲凱身後，隔著游哲凱所穿著之褲子，抵住游哲凱下體肛門位置噴氣，致游哲凱受有乙狀結腸氣壓傷併穿孔、腹膜炎、左側輸尿管損傷等之傷害。
二、案經游哲凱訴由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報告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陳請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核轉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本判決所引用被告李哲源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業經檢察官、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均表示同意有證據能力或沒有意見，且迄至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就證據能力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或不當情事，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認均有證據能力。其餘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均有關聯性，且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亦具有證據能力。
二、前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白承認，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游哲凱於警詢、偵查時證述之情節相符，復有醫療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東博愛醫院（下稱羅東博愛醫院）114年3月19日羅博醫診字第1140300101號函及所附醫師說明表、病歷、急診病歷、急診醫囑單、急診護理評估表、門診醫令單、護理紀錄等資料、羅東博愛醫院診斷證明書、出院病歷摘要、告訴人傷勢照片、LINE對話紀錄擷取照片等件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上開自白與事實相符。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與告訴人為同事關係，並無嫌隙，僅因嬉鬧後心生不滿，即持風槍以事實欄所載之方式，抵住告訴人下體肛門位置噴氣，致告訴人受有前述傷勢，對告訴人之身體、精神造成之損害非輕，應予非難；又考量被告犯後坦認犯行，迄未能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賠償，兼衡被告之素行（見法院前案紀錄表）、犯罪之動機、犯罪時所受之刺激、手段、情節、告訴人受害之程度，及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筱文提起公訴，檢察官彭鈺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李宛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何威伸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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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114年度調偵字第31

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李哲源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

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李哲源與游哲凱均在花蓮縣○○鄉○○村○○000號台灣水泥股份

    有限公司和平廠任職，為同事關係。兩人於民國113年（起

    訴書誤載為114年）1月12日22時許，相互持風槍噴射對方身

    體部位取樂嬉鬧。期間，李哲源因遭游哲凱先以風槍伸入褲

    內噴氣而心生不滿，雖預見以風槍隔著衣物往人體後方下體

    如肛門等脆弱部位抵住噴氣，極有可能致人受傷，竟基於傷

    害之不確定故意，自游哲凱手中取回風槍後，以風槍自游哲

    凱身後，隔著游哲凱所穿著之褲子，抵住游哲凱下體肛門位

    置噴氣，致游哲凱受有乙狀結腸氣壓傷併穿孔、腹膜炎、左

    側輸尿管損傷等之傷害。

二、案經游哲凱訴由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報告臺灣花蓮地方檢

    察署陳請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核轉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本判決所引用被告李哲源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業經檢

    察官、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均表示同意有證據能力或沒有意見

    ，且迄至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就證據能力聲明異議，本

    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或不當情事，

    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

    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認均有證據能力。其餘認定本案犯

    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均有關聯性，且查無違反法定

    程序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亦

    具有證據能力。

二、前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白承認，核與證人

    即告訴人游哲凱於警詢、偵查時證述之情節相符，復有醫療

    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東博愛醫院（下稱羅東博愛醫院）11

    4年3月19日羅博醫診字第1140300101號函及所附醫師說明表

    、病歷、急診病歷、急診醫囑單、急診護理評估表、門診醫

    令單、護理紀錄等資料、羅東博愛醫院診斷證明書、出院病

    歷摘要、告訴人傷勢照片、LINE對話紀錄擷取照片等件在卷

    可稽，足認被告上開自白與事實相符。本案事證明確，被告

    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與告訴人為同事關係

      ，並無嫌隙，僅因嬉鬧後心生不滿，即持風槍以事實欄所

      載之方式，抵住告訴人下體肛門位置噴氣，致告訴人受有

      前述傷勢，對告訴人之身體、精神造成之損害非輕，應予

      非難；又考量被告犯後坦認犯行，迄未能與告訴人達成和

      解或賠償，兼衡被告之素行（見法院前案紀錄表）、犯罪

      之動機、犯罪時所受之刺激、手段、情節、告訴人受害之

      程度，及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生

      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

      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筱文提起公訴，檢察官彭鈺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李宛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何威伸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

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易字第738號

公  訴  人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哲源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114年度調偵字第31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李哲源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李哲源與游哲凱均在花蓮縣○○鄉○○村○○000號台灣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和平廠任職，為同事關係。兩人於民國113年（起訴書誤載為114年）1月12日22時許，相互持風槍噴射對方身體部位取樂嬉鬧。期間，李哲源因遭游哲凱先以風槍伸入褲內噴氣而心生不滿，雖預見以風槍隔著衣物往人體後方下體如肛門等脆弱部位抵住噴氣，極有可能致人受傷，竟基於傷害之不確定故意，自游哲凱手中取回風槍後，以風槍自游哲凱身後，隔著游哲凱所穿著之褲子，抵住游哲凱下體肛門位置噴氣，致游哲凱受有乙狀結腸氣壓傷併穿孔、腹膜炎、左側輸尿管損傷等之傷害。

二、案經游哲凱訴由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報告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陳請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核轉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本判決所引用被告李哲源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業經檢察官、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均表示同意有證據能力或沒有意見，且迄至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就證據能力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或不當情事，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認均有證據能力。其餘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均有關聯性，且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亦具有證據能力。

二、前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白承認，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游哲凱於警詢、偵查時證述之情節相符，復有醫療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東博愛醫院（下稱羅東博愛醫院）114年3月19日羅博醫診字第1140300101號函及所附醫師說明表、病歷、急診病歷、急診醫囑單、急診護理評估表、門診醫令單、護理紀錄等資料、羅東博愛醫院診斷證明書、出院病歷摘要、告訴人傷勢照片、LINE對話紀錄擷取照片等件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上開自白與事實相符。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與告訴人為同事關係，並無嫌隙，僅因嬉鬧後心生不滿，即持風槍以事實欄所載之方式，抵住告訴人下體肛門位置噴氣，致告訴人受有前述傷勢，對告訴人之身體、精神造成之損害非輕，應予非難；又考量被告犯後坦認犯行，迄未能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賠償，兼衡被告之素行（見法院前案紀錄表）、犯罪之動機、犯罪時所受之刺激、手段、情節、告訴人受害之程度，及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筱文提起公訴，檢察官彭鈺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李宛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何威伸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